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甬高科办〔2021〕2号 

 

 

宁波国家高新区（新材料科技城）管委会办公室 

关于开展领军企业评定活动的通知 
 

各部门、直属事业单位，各街道办事处： 

为激励高新区（新材料科技城）企业创新发展、做大做强，

带动区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，增强我区经济实力，决定开展领军

企业评定活动，具体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评定类型设置 

1．领军企业5家； 

2．重点骨干企业10家； 

3．优势成长企业10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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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优质金融服务和创新机构 5家。 

二、评定原则 

按照“自愿申报、择优评定”原则，次年 1 月份进行评定。

上述 1-4 项评定类型涉及数据均以区统计部门和税务部门数据为

准。 

三、评定方式 

1．领军企业 

评定采用评分指标排序计分法，对营业收入 5 亿元以上的工

业企业，以及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其它行业企业进行排序。以

增加值、增加值增速、实缴税收、税收增速为评分指标，第一名

分别得 40 分、20 分、30 分、10 分，第二名起每减一名次得分分

别减5%（减完按负分计算），四项得分合计为综合得分。综合排名

前 2位的工业企业和前3位的其它行业企业评定为领军企业。 

2．重点骨干企业 

评定采用评分指标排序计分法，对营业收入 5 亿元以上的批

发零售业企业，以及营业收入 1 亿元以上的其它行业企业进行排

序。以增加值、增加值增速、实缴税收、税收增速为评分指标，

第一名分别得 40 分、20 分、30 分、10 分，第二名起每减一名次

得分分别减2%（减完按负分计算），四项得分合计为综合得分。综

合排名前10位的企业评定为重点骨干企业。 

3．优势成长企业 

评定采用评分指标排序计分法，对营业收入达到1000万元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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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收增速20%以上的企业进行排序。以增加值、增加值增速、实缴

税收、税收增速为评分指标，第一名分别得30分、40分、10分、

20 分，第二名起每减一名次得分分别减 1%（减完按负分计算），

四项得分合计为综合得分。综合排名前10位的企业评定为优势成

长企业。 

4．金融服务和创新机构 

（1）优质金融服务机构。评定采用评分指标排序计分法。以

高新区企业贷款余额、贷款余额增速、高新区贷款企业数、贷款

企业数增速为评分指标，第一名分别得 25 分、25 分、25 分、25

分，第二名起每减一名次得分分别减 10%，四项得分合计为综合得

分。综合排名前2位的银行评定为优质金融服务机构。 

（2）优质金融创新机构。评定采用评分指标排序计分法。以

创新产品个数、创新产品服务区内贷款企业家数、贷款余额为评

分指标，第一名分别得40分、40分、20分，第二名起每减一名

次得分分别减10%，三项得分合计为综合得分。综合排名第 1位的

银行评定为优质金融创新机构。 

（3）优质保险创新机构。评定采用评分指标排序计分法。以

保险创新产品个数、保险创新产品保费收入、保险创新产品赔付

金额、实缴税收、税收增速为评分指标，第一名分别得30分、30

分、20分、10分、10分，第二名起每减一名次得分分别减10%，

五项得分合计为综合得分。综合排名第1位的保险机构评定为优

质保险创新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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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优质投资服务机构。评定采用评分指标排序计分法。以

投资企业金额、投资企业家数、投资高新区企业金额、投资高新

区企业家数为评分指标，第一名分别得25分、25分、25分、25

分，第二名起每减一名次得分分别减 10%，四项得分合计为综合得

分。综合排名第1位的投资机构评定为优质投资服务机构。 

四、申报要求 

1．要求申报企业为在区内注册并依法经营、纳税，依法向统

计部门上报统计报表的企业。区直属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

不纳入申报评定范围。 

2．原则上以法人为单位申报。实际控制人相同的区内企业可

以合并申报。 

3．企业具有完善的管理制度。在本年度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

或严重环保事件，并造成恶劣影响的企业取消评比资格。 

五、申报企业需提交的材料 

1．《宁波国家高新区（新材料科技城）领军企业评定活动申

请表》（附件1）； 

2．企业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（复印件）； 

3．各奖项需要的证明材料：领军企业、重点骨干企业、优势

成长企业提供经营指标一览表（附件 2）、财务报表、统计报表；

优质金融服务机构提供财务报表；优质金融创新机构提供创新产

品相关材料。 

六、评定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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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经发局负责在每年 1月初组织企业申报； 

2．经发局会同财政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共同提出初审意

见； 

3．初审意见报管委会审定； 

4．入选名单由管委会发文予以公布。 

七、评定奖励 

对评定为领军企业、重点骨干企业、优势成长企业、优质金

融服务和创新机构的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20 万元、10 万元、10 万

元的奖励。 

八、附则 

1．集团公司和要求合并参与评选的企业，按月向区统计部门

上报合并报表。 

2．实缴税收是指企业评定年度实际入库高新区的企业所得

税、增值税、个人所得税的总和（不包括免抵调）。 

3．评分指标原则上采用评定年度全年数据，对部分在评数据

尚未公布的指标采用11月份止的累计数。 

4．同一家企业满足多个类型条件，按从高不重复原则享受。 

5．无法提供评价指标数据的企业不参与本次评选，企业增加

值扭亏为盈的按增速最高分计分。 

6.金融产品创新是指商业银行或保险机构为适应经济发展的

要求，通过引入新技术，采用新策略，构建新组织，开拓新市场，

在金融产品方面开展的各项新活动，最终体现为银行或保险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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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，以及创造和更新为客户提供的服务产

品。 

7.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实施。原甬高科〔2017〕44 号文件自

本意见实施之日起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．宁波国家高新区（新材料科技城）领军企业评定 

活动申请表 

2．宁波国家高新区（新材料科技城）企业经营指标 

一览表 

  

  

 

宁波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 宁波新材料科技城管委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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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宁波国家高新区（新材料科技城）领军企业 
评定活动申请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单位 

基本情况 

申报单位名称（盖章）  

主营业务  

法定代表人  联系电话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申请 

企业类型 

□领军企业   □重点骨干企业   □优势成长企业   

□优质金融服务机构 □优质金融创新机构 □优质保险创新机构  □优质投资服务机构 

申请理由  

附件材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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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 

宁波国家高新区（新材料科技城）企业 
经营指标一览表 

 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指标名称 ＿＿＿年 上年 同比增速 

1 营业收入    

2 净利润    

3 三税合计    

其中： 实缴增值税    

 实缴企业所得税    

 实缴个人所得税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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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宁波国家高新区（新材料科技城）管委会办公室    2021年 1月 22日印发    


